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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电网企业需提供资料清单

一、基本材料

（一）输配电定价成本调查表

1. 提供本通知附件 3 中所有的调查表。

2. 所有调查表详细填报说明，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情况、调查表

数据核算来源、过程及分摊方法。

（二）企业基本情况

1. 企业概况。包括历史概况、经营范围、组织机构、主营业务

和其他业务、输配电生产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指标等说明材料。

2. 人员情况。包括定员、在岗人员总数、用工形式及人员结构

说明；企业定员文件，包括电网企业上报国资委工资总额及其结构

文件，国资委批复、电网企业内部批复的工资文件。

3. 投资电量情况。监审期间输配电资产规模、投资规划和建设

规模、电量变化情况说明。

4. 其他情况。包括总部及各省网公司的资产、收入、工资、电

量总额及其结构。

（三）会计核算及财务资料

1. 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企业财务制度汇编、成本核算办法、财

务信息系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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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计账簿报表、审计报告资料

（1）监审期间各年度会计决算报表。合并及母公司口径财务

报表、合并及母公司口径科目余额表（电子版提供至最末级）等。

（2）年度纳税申报表。

（3）监审期间各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4）监审期间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明细表。

3. 资产类资料

（1）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固定资产折旧政策。

（2）固定资产原值、净值及变化情况。

（3）分别按电压等级、功能定位、建设资金来源等标准划分

的固定资产分类情况，并提供分类依据和固定资产卡片（电子版），

卡片需标注具体分类标准。

（4）省内跨省跨区（特高压）专项资产的相关情况，包括投

资额、设计输送电量及实际输送电量。

（5）无形资产、开办费等长期待摊费用明细清单，摊销办法。

4. 购售电结算相关资料

（1）输配收入、电量分类相关统计表。

（2）购电成本、电量、价格分类相关统计表。

（3）售电收入、电量、价格分类相关统计表。

（4）各电压等级实际损耗率及全网累计损耗率。

5. 重要内部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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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租赁电网系统内部资产的租赁费金额、标准、依据等相

关情况说明。

（2）委托运行维护费金额、标准、依据等相关情况说明。

（四）监管周期对比资料

输配电企业两个监管周期投资、成本及电量情况对比及变化理

由详细说明。电网企业本周期新增投资少于或超出前一监管周期预

测新增投资或与投资清单不符的情况说明。

二、举证材料

（一）成本核算情况

1. 输配电定价成本调查表核算填报工作底稿。

2. 具备资质条件的评审机构出具的监审期间各年度财务状况

和成本变化情况的评审报告。

3. 收入合同、台账、结算单等资料。

4. 监审期间各类成本、费用明细清单及发生依据（合同、结算

单等）。

（二）企业基本情况

1. 各部门、分公司职能及实际开展业务情况说明。

2. 人员情况。人事统计报表、社保缴费通知书和住房公积金（含

补充）缴款书（每年 12 月份）、企业年金资料、劳务派遣（劳务

外包）合同、派遣（外包）名单（每年 12 月份）、发票（每年 12

月份）。各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缴费比例和基数的有关政

策文件依据和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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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部交易情况

1. 监审期间关联方（含存在控制关系和非控制关系以及其他关

联方）清单、关联交易清单。

2. 内部交易合并工作底稿。

3. 内部交易涉及租赁的固定资产原值及折旧情况。

4. 融资租赁合同、委托运维合同。

（四）电网投资情况

1. 上一监管周期核定的电网新增投资计划总额及其清单（含技

改），实际电网新增投资完成情况总额及其清单，实际完成情况与

核定情况不符的情况及理由说明。

2. 实际新增投资建设的立项申请及批复、可研报告及批复，项

目竣工决算报告（审定）、资产报结手续及清单等资料。

三、其他材料

监审组在监审过程中认为需要补充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

说明：

*以上基本材料部分由电网企业加盖公章，在监审通知下发 20 个工作日内书面

正式提交；举证材料部分，应在实地审核前备齐，根据监审组要求提供。

*电网企业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上述材料的，或者提供虚假资料、不完整提供资

料的，按照从低原则核定定价成本。


